   國際佛拉明哥在台北攝影申請書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申   請  人
	
	身分證或推薦人
	

	電       話
	
	e-mail
	

	地       址
	

	服 務 單 位
	

	申 請 理 由
	

	1. 為維護會場秩序及遵守著作權與肖像權法規，表演進行中請勿錄影、錄音等。
2. 表演進行中攝影禁止使用閃光燈。
3. 請盡量保持固定位置拍攝，勿影響演出。
4. 申請者所拍攝照片得義務提供一份交由『中華民國西班牙舞蹈協會』建檔。
5. 申請者所拍攝照片不得有營利行為，版權歸屬『許金仙女西班牙舞蹈團』所有。
6. 申請者欲以所拍得照片對外參加作品競賽時，請先徵詢『許金仙女西班牙舞蹈團』。
※同意以上所規定請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
理事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書組：            

